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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情况（第二十九批）
截至7月4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的第二十九批21件信访件，已办结14件，阶段性办结6件，未办结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九批 2025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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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聊城市临清市老赵庄镇由庄村
西侧520国道一家喷漆厂房加
工存在异味，污染环境。

聊城市冠县兰沃乡西张庄村大
量基本农田于2017年被破坏后
种树。

聊城市东昌府区于集镇裴寨村
20多亩养鱼坑被倾倒大量垃圾
及化工原料。（相关部门检查核
实时选部分未倾倒垃圾的地方
打点、取样，存在弄虚作假的情
况。）

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张堂
村南侧山东顺世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存在危废合同、检测报告
造假的情况。

对信访边督边改公开信息第十
七 批 受 理 编 号
X3SD202506120023“聊城市阳
谷县侨润街道门庄村458号山
东阳谷顺达纺织有限公司（山
东临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长期无证打深井，偷采地下水”
的调查核实情况不满意，投诉
人认为：1. 偷采地下水事实未
查清，2.应对深水井进行回填。

位于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
屯街道的山东迈特环境监测有
限公司、山东中环格亿检测服
务有限公司存在检测造假、人
为修改谱图、美化检测报告问
题。

对信访边督边改公开信息第八
批 受 理 编 号
X3SD202506030058 号“聊城市
茌平区韩屯镇清凉寺王某租赁
了一处厂房及50亩院落，盗取
院落内土壤后填埋大量危险废
物”问题整改情况不满意，认
为：未确定何时处理院子相关
问题，目前无实质性行动。

聊城市东昌府区湖西街道五里
屯村（京九铁路西侧、原聊莘路
以北、聊张路以南）十多亩基本
农田被违规建设房屋后变卖，
付坟村、宋庄村等均存在此情
况。

聊城市东昌府区九州街道长江
路63号院内1号车间聊城阳光
壹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存在
机动车检测造假情况，其利用
OBD诊断仪连接作弊器，部分
车辆三元催化故障也能通过检
测，应该用简易工况法的车辆
随意变更成双怠速法检测。

聊城市冠县西环路万隆烟花商
贸有限公司在西沙河林场（市
级自然保护区）存放并经常燃
放大量烟花爆竹，污染周边环
境，存在安全隐患。

聊城市东昌府区于集镇部分村
庄存在违规占用农田和林地搭
建工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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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6月25日，临清市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市分局、老赵庄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现场对信访件反映的“由庄村西侧520国道两侧”进行全面调查，该区域共有木材加工部1家、面粉厂1家、纺织厂1家、机械加工厂1家、铸造厂1家、
废品回收站2家、车载空调组装部2家，均不存在喷漆工序。
2.2024年8月，日常巡查时曾发现由庄村田某某木材加工部有喷漆工序，无环评手续。经宣传政策和思想教育，负责人将喷漆设备自行搬离，不再进
行喷漆活动。2025年6月25日，现场调查时，该木材加工部正常生产，无喷漆工序，现场存在车间地面积尘较多、打磨粉尘收集效果差、收集管道接口
不严的问题。

6月25日，冠县人民政府组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兰沃乡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经核实，2017年，兰沃乡西张庄村在村庄范围内三干渠、村西支渠两旁、村庄南生产路及县道岳杨路两旁流转的15米至30米的土地种植了绿化树，
树下套种小麦等粮食作物，占用了部分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面积约360.68亩。
2.2020年以来，为落实上级决策部署，西张庄村对流转土地内的绿化树木进行清理，于2023年上半年全部清理完毕并恢复为耕地，至今已连续两年种
植粮食作物。经现场调查，该地块目前麦收后已种植玉米。现在西张庄村岳杨路两旁、河道沟渠护坡内种植的绿化树，均不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范围内。

6月25日，聊城江北水城度假区管委会组织区住建局、区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度假区分局、于集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
关情况如下：
1.信访件反映的“养鱼坑”位于S246道路西侧，距离裴寨村约1.5公里，该地块原为砖窑窑坑，面积约22.9亩，属裴寨村集体土地。
2.该地块自2010年由村民承包以来，多次被人倾倒建筑垃圾及地槽土。2020年，承包人使用机械对地块进行了平整，并安装了围挡防止垃圾倾倒。
现场调查，该地块地面较为平整，长有杂草，未发现大量垃圾及化工原料。
3.前期接信访举报，6月14日，于集镇政府委托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对信访件反映的地块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布点采样。该地块面积约20亩，按照面
积将其划分为10个采样单元，每个案样单元面积不大于1600m2（40mx40m网格），地块内共布设10个土壤监测点位，地块外布设2个土壤对照点，不存
在取样弄虚作假情况。现已完成现场采样工作，所有样本已封存送检，目前正处于实验室分析检测阶段，检测结果待出具。

6月25日，临清市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市分局、青年路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件反映的“山东顺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张堂村村南，从事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转运。该公司环评、竣工验收、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等手续齐全，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
2.2025年至今，该公司共签订危险废物委托收集、处置合同272份。现场调查，未发现危废合同造假的情况。调阅该公司2024年以来的危废出入库台账、
库存及系统转移联单，危废接收量与系统转移联单一致。
3.该公司已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公司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的检测项目、频次、时间开展自行检测。调阅该公司今年以来的9份检测报告，封皮均附有
山东省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测质量管理信息服务平台上生成的二维码，授权签字人签字、检验检测专用章、CMA章、骑缝章齐全完整，扫描二维码显
示的报告内容与提供的纸版报告一致。登录山东省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测质量管理信息服务平台查询，第三方检测公司已将现场采样照片、原始记
录上传信息服务平台，信息服务平台的原始记录内容与该公司提供的检测报告的原始记录内容、检测结果一致，未发现检测报告数据造假行为。

6月25日，聊城市水利局会同阳谷县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件反映的“山东阳谷顺达纺织有限公司（山东临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位于聊城市阳谷县侨润街道门庄村458号，经营范围为棉纱、竹纤维
纱、棉布、混纺布、化纤布的制造和销售。
2.经现场调查，该企业于2020年9月25日取得《关于特色涡流纺一期项目取水许可的批复》（阳行审水字〔2020〕66号），阳谷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于2021
年4月8日发放取水许可证，编号为D371521G2021-0020；水源类型：地下水；取水类型：自备水源；取水用途：工业用水；年取水量：7.79万立方米。
3.通过详细摸排，未发现其他自备井。调阅该企业用水申请、取水许可证及2021年以来取水量等相关材料，未发现超计划、超许可取水行为。该企业
已签订合规取水保证书，保证依法依规取水。
4.通过对该企业取水井进行实测，井深在42—45米。自然资源资料显示，阳谷县属第四纪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取水口埋深地质层属于受渗透、补源影
响较大水层，该取水井属于浅水井，不属于深水井。

6月25日—26日，聊城市生态环境局、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山东省聊城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山东迈特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位于蒋官屯街道黑龙江路17号碧水蓝天集团院内北楼1-2楼，2022年5月取得资质认定证书，经营范围为环境保护监测、检验
检测服务。山东中环格亿检测服务有限公司位于蒋官屯街道牡丹江路6号中钢联院内科技楼3—4楼，2024年4月取得资质认定证书，经营范围为检验检测
服务、室内环境检测。2家公司均按照《聊城市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在实验室安装了视频监控，视频资料保存6个月以上，对监测活动
实施全过程录像。
2.关于反映山东迈特环境监测有限公司的问题。该公司共有5台涉及谱图设备，均配备了数据处理工作站，具有修改谱图标记、提醒，且数据日志无法删除。
上述5台谱图设备于2022年3月份投入使用，现均具备有效检定（校准）证书。现场抽查该公司2025年以来出具的18份检测报告，发现2个操作记录不规范
问题，未发现该公司存在“检测造假、人为修改谱图、美化检测报告”的问题。
3.关于反映山东中环格亿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的问题。该公司共有8台涉及谱图设备，均配备了数据处理工作站，具有修改谱图标记、提醒，且数据日志无法删
除。上述8台谱图设备于2024年4月份投入使用，现均具备有效检定（校准）证书。现场抽查该公司2025年以来出具的18份检测报告，发现3个操作记录不
规范问题，未发现该公司存在“检测造假、人为修改谱图、美化检测报告”的问题。

6月25日，聊城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分局、茌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韩屯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
1.信访件反映的“茌平区韩屯镇清凉寺厂房”实为聊城鲁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租赁使用，用于贮存一般固体废物（路基材料、粉煤灰）。6月4日，茌平
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现场调查，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厂区内土质及厂区上、下游水质取样监测，监测结果符合地下水标准要求和
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要求。
2.针对该公司院内未按规定贮存粉煤灰和路基材料的环境违法行为，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分局已立案查处，并督促当事人尽快处置，但目前尚未找到
合适的处置单位，导致整改进展缓慢。

6月25日，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组织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农业农村局、湖西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件反映的位置位于聊城度假区湖西街道五里屯村，京九铁路西侧、原聊莘路以北、聊张路以南，面积约280亩，其中耕地面积57.21亩，其他农用地面积
51.01亩，建设用地面积148.9亩，未利用地面积22.7亩，该范围内不存在基本农田。现场调查，该地块西南侧及中间部分地类属性为一般耕地、沟渠、林地等
农用地，不存在建设房屋的情况。地块西侧建设了部分厂房，东侧建设了部分住宅，所占地类为城镇村建设用地，其中，企业建厂占地约121亩，本村建设住宅
占地约5亩，未发现变卖房屋问题。经对比近三年卫星影像及历史影像，以上房屋在2008年以前已基本建设完成，近期未发现新建房屋行为。付坟村、宋庄
村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未发现违规占用基本农田建设房屋及买卖行为。

6月25日，聊城市生态环境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件反映的聊城阳光壹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位于长江路63号院内1号车间，成立于2020年4月，2020年10月获得CMA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主要检
测业务领域为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机动车尾气检测、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
2.市生态环境局聘请专家对该公司检验设备运行状态、检验人员操作流程、检测报告规范性等内容开展现场调查，重点对该公司的OBD诊断仪、尾气检测仪器等设备
进行排查，未发现利用OBD诊断仪连接作弊器的问题。调查组随机调取部分车辆的检测视频与纸质档案，逐一核对检测方法、检测数据及车辆工况信息，未发现车
辆三元催化故障通过检测情形。进一步调查发现，2025年3月，该公司因监测过程不规范问题，被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责令限期整改，并暂停机动车尾气监测服
务1个月。
3.调阅聊城市机动车环检业务监控平台，对该公司今年5月份以来所有检测数据进行回溯分析，重点筛查涉及简易工况法和双怠速法检测的车辆数据，核查检测方法
的选择依据、检测流程的合规性、数据上传的完整性等。经核查，平台数据显示该机构检测方法选择均符合相关技术规范，检测流程操作规范，数据上传及时准确，未
发现违规变更检测方法的问题。

6月25日，冠县人民政府组织县应急局、县林业局、县公安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件反映的“冠县万隆烟花商贸有限公司”，办公地点位于冠县西环路，仓储位于冠县林场苗圃区域内（冠县西沙河林场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该块土地不在林保
地范围，二调现状为建设用地。该仓储库区面积8700㎡，库房面积1854.3㎡，核定药量18700㎏，现有1.3级仓库3栋。
2.经调查，该公司2006年至今，符合《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规定的许可条件，依法取得了《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
3.该公司于2006年在冠县林场苗圃区域内建设烟花爆竹仓库1栋，符合《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5号，2006年版）和《烟花爆竹工厂设计安全规范》
（GB50161-1992）要求。2015年该公司按照相关要求对储存仓库进行改扩建，同年通过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目前，仓库内存有22477件烟花爆竹，储存药量约8500㎏，
符合要求。
4.通过查看公司库区近三个月的视频监控，询问林场巡检员、公司门岗和走访周边群众，均未发现该公司在西沙河林场燃放烟花爆竹的情况。

6月25日，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组织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集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于集镇位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东南部，辖区内耕地面积7.06万亩，林地面积0.53万亩，为传统农业生产乡镇，辖区内不存在大型施工项目，镇区内除种植粮食作物
外，还种植各类蔬菜。于集镇蔬菜种植以拱棚种植为主，农田林地内存在较多蔬菜种植拱棚。
2.经调查，于集镇辖区内农田、林地区域未发现项目施工及其他用途违法搭建的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十二条第三款“耕地应当优先用
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生产”之规定，拱棚内种植蔬菜符合国家对耕地用途管制相关要求，不属于违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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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目标

整改措施落
实到位，减
少粉尘对周
边群众生活
和环境的影
响。

落实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
制度，遏制
新增违法占
用 耕 地 问
题。

监管到位，
发现问题及
时处理。

加强巡查监
管，发现环境
违法问题及
时依法依规
处理。

督促企业合
规取水，加
大 监 管 力
度，严厉打
击违规取用
地 下 水 行
为。

加强巡查监
管，督促环
境检验检测
机构合法合
规经营。

依法依规查
处到位，督
促企业整改
到位，妥善
处置到位。

加强巡查和
监管，杜绝
破坏基本农
田行为。

加强监督管
理，监督检
验检测单位
按照技术规
范 规 范 经
营，依法打
击监测造假
行为。

加强监管，
督促企业合
法 合 规 经
营。

加强对各类
种植拱棚的
巡查监管，
做好政策指
导，确保依
法 依 规 用
地。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临清市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市分
局、老赵庄镇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1.督促该加工部进一步密闭生产车间和
集气管道，加大布袋除尘器集尘室粉尘
清理频次，减少粉尘对外界的影响。上
述措施已于6月27日完成。
2.加强监管巡查，发现违法问题及时依
法查处。

冠县人民政府责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兰沃乡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加大耕地保护巡查力度，充分运用田长
林长一体化监管平台及无人机巡查等措
施，严防耕地“非粮化”“非农化”。

度假区管委会责成区住建局、区农业农
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度假区分局、于集镇
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1.根据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调查结果，
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2.加强监管，严防垃圾乱倾乱倒、违规填
埋固废等违法问题。

临清市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市分
局、青年路街道办事处采取以下措施：
1.督促企业规范危废合同，按规定开展
自行检测，确保合法合规经营。
2.加大日常监管力度，健全完善危废管
理制度，确保危废依法依规收集、贮存、
转运。

阳谷县政府责成县水利局采取以下措
施：
1.督促生产经营单位依法合规取水，落
实水资源管理等各项措施。
2. 进一步加大对取用水单位的监管力
度，严厉打击违规取用地下水行为。

聊城市生态环境局、聊城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采取以下措施：
1.督促2家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严格
遵守实验室操作规范，进行实验操作。
2.加强对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管，严厉打
击数据造假等行为。

茌平区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分
局、茌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韩屯镇政
府采取以下措施：
1.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分局于6月26日
向该公司下达《关于加快推进一般固废
依法处置的通知》，督促该公司依法依规
处置固体废物。
2.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分局联合韩屯镇
政府积极协调有资质单位对该公司固体
废物进行规范化处置，预计2025年8月
10日前清理完毕。
3.茌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督促当事人
尽快回填新挖土坑，恢复原貌，预计
2025年8月10日前回填完毕。

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管委会责成区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农业农村局、湖西
街道办事处采取以下措施：
1.加强监管，坚决遏制乱占耕地特别是
基本农田建房问题。
2.加强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聊城市生态环境局责成市生态环境局高
新区分局采取以下措施：
1.督促该公司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
任，加强质控管理，规范检测行为，严防
弄虚作假问题发生。
2.加强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日常巡查检
查，强化聊城市机动车环检业务监控平
台数据分析，利用大数据技术对该公司
检测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异常预警，及
时发现问题并依法依规调查处理。

冠县人民政府责成县应急局、县林业局
和县公安局采取以下措施：
1.县应急局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督促
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对违法行为依法依
规查处。
2.县林业局进一步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的
管护，协助县应急局对库区的日常安全
隐患进行排查。
3.县公安局进一步加大燃放管控力度，
对违法行为依法依规查处。

度假区管委会责成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于集镇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1.做好对相关政策方针的宣传解答，消
除影响。
2.进一步加大对各类种植拱棚的监管力
度，引导种植户依法依规建设使用，坚决
杜绝出现改变农业用途的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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